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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文 件  
 

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介 紹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的 服 務 範 疇

及 推 行 安 排 。  
 
 
政 策 目 標  
 
2. 行 政 長 官 在 2016 年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指 出 部 分 中 產 家 長

擔 憂 離 世 後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子 女 的 照 顧 問 題，並 宣 布 勞 工 及 福

利 局 （ 勞 福 局 ） 將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， 探 討 設 立 公 共 信 託 機 構 以

提 供 可 負 擔 服 務 的 可 行 性。考 慮 到 這 些 家 長 在 尋 找 可 以 信 賴

又 有 能 力 為 他 們 管 理 財 產 的 親 友 時 往 往 遇 到 困 難 ； 成 立 私

人 信 託 服 務 的 收 費 高 昂，不 是 大 部 分 家 長 可 以 負 擔，行 政 長

官 在 2017 年 10 月 的《 施 政 報 告 》宣 布，政 府 已 決 定 牽 頭 成

立 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， 由 社 會 福 利 署（ 社 署 ） 署 長 擔 任 受 託

人，以 提 供 既 可 信 賴、又 可 負 擔 的 信 託 服 務，在 家 長 離 世 後

管 理 他 們 遺 下 的 財 產 ， 按 照 他 們 的 意 願 定 期 向 其 子 女 的 照

顧 者 或 機 構 發 放 款 項 ， 以 確 保 他 們 的 財 產 用 於 繼 續 照 顧 其

子 女 的 長 遠 生 活 需 要 。  
 
3 .  至 於 一 些 有 特 殊 需 要 子 女 但 沒 有 足 夠 財 產 開 設 特 殊

需 要 信 託 戶 口 以 照 顧 其 子 女 的 長 遠 生 活 需 要 的 家 庭 ， 社 署

會 以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（ 社 署 署 長 法 團 ）名 義 為 這 些 人 士

開 立 社 署 署 長 法 團 戶 口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管 理 相 關 款 項 1， 及 運

用 該 款 項 支 付 其 基 本 生 活 所 需 的 費 用 。 社 署 會 就 涉 及 精 神

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士 的 監 護 令 提 供 支 援 。 社 署 亦 透 過 綜 合

社 會 保 障 援 助，為 在 經 濟 上 無 法 自 給 自 足 的 家 庭，提 供 最 後

的 安 全 網 ， 使 他 們 能 應 付 生 活 上 的 基 本 需 要 。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、緊急救援基金、僱員補償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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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份 者 諮 詢  
 

4 .  勞 福 局 於 2016 年 6 月 成 立 了 工 作 小 組 ， 探 討 成 立

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的 可 行 性。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包 括 有 特 殊 需 要

人 士 的 家 長、康 復 界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、法 律 界、財 經 界 及 學

術 界 的 專 業 人 士、一 名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人 士，以 及 相 關 政 府 部

門 的 代 表 。  
 
5 .  工 作 小 組 於 2018 年 第 一 季 就 初 步 建 議（ 包 括 特 殊 需

要 的 擬 議 法 律 框 架、財 務 管 理 及 服 務 模 式 ）舉 行 了 四 場 諮 詢

會，聽 取 家 長 組 織 及 相 關 人 士 及 機 構 的 意 見。勞 福 局 於 2018
年 5 月 向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介 紹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服 務 的

初 步 建 議 。 工 作 小 組 在 聽 取 議 員 及 公 眾 的 意 見 後 敲 定 了 特

殊 需 要 信 託 服 務 的 落 實 細 節，並 於 2019 年 1 月 及 2 月 期 間

為 持 份 者 舉 辦 了 多 場 服 務 簡 介 會 。  
 

 

特 殊 需 要 信 託 的 落 實 細 節  

 
法 律 框 架  

 
6 .  我 們 會 利 用 現 有 法 律 框 架，由 社 署 署 長 根 據《 社 會 福

利 署 署 長 法 團 條 例 》擔 任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的 受 託 人，理 據

如 下 ：  
 

(a)  根 據《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條 例 》， 社 署 署 長 構 成 單

一 法 團，並 以「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」名 稱 永 久 延 續； 
 

(b)  根 據 該 條 例 ， 社 署 署 長 法 團 可 以 動 用 信 託 的 資 產 進

行 投 資 ； 及  
 
(c)  社 署 署 長 法 團 須 按 照《 受 託 人 條 例 》的 規 定 履 行 法 定

謹 慎 責 任。換 言 之，法 團 有 責 任 把 信 託 的 資 金 投 放 在

穩 健 的 投 資 項 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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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參 與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服 務 的 家 長 須 透 過 以 下 信 託 文

件 ， 確 立 與 社 署 署 長 法 團 之 間 的 信 託 關 係 及 訂 明 信 託 服 務

內 容 ：  
 

(a)  信 託 契 約：家 長（ 委 託 人 ）須 於 在 生 時 與 社 署 簽 訂 信

託 契 約，訂 明 於 離 世 後 由 社 署 署 長 法 團（ 受 託 人 ）根

據 信 託 契 約 的 條 款 管 理 由 委 託 人 轉 移 至 其 有 特 殊 需

要 的 子 女（ 受 益 人 ）信 託 戶 口 內 的 款 項，並 將 款 項 使

用 於 照 顧 受 益 人 ； 信 託 契 約 亦 訂 明 受 託 人 的 權 力 及

責 任 、 收 取 的 費 用 、 終 止 信 託 等 各 項 安 排 等 ； 及  
 

(b)  意 向 書 及 照 顧 計 劃 ： 委 託 人 須 在 簽 訂 信 託 契 約 的 同

時，附 上 意 向 書 及 受 益 人 的 照 顧 計 劃，訂 明 日 後 受 益

人 每 年 的 照 顧 項 目 及 開 支 ； 日 後 擔 任 其 子 女 照 顧 者

的 人 或 機 構 及 照 顧 者 ／ 機 構 在 執 行 照 顧 計 劃 的 角 色

等 事 宜 。  
 
8 .  委 託 人 須 訂 立 遺 囑 ， 並 指 明 於 離 世 後 將 資 金 轉 移 至

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的 安 排，並 由 遺 囑 執 行 人 負 責 執 行 有 關 安

排 。  
 
財 務 管 理  

 

9 .  鑑 於 家 長 期 望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以 可 負 擔 的 收 費 水 平

提 供 信 託 服 務 ， 工 作 小 組 參 考 了 外 地 性 質 類 似 的 信 託 服 務

後，提 出 受 託 人 會 匯 聚 不 同 信 託 戶 口 的 資 金 作 投 資，以 減 低

個 別 戶 口 的 管 理 成 本 ， 並 會 將 投 資 的 損 益 按 比 例 分 配 予 各

信 託 戶 口 。 社 署 會 邀 請 相 關 專 業 人 士 就 信 託 戶 口 資 金 的 投

資 及 管 理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。  
 

10. 受 託 人 只 會 在 信 託 戶 口 啟 動 後 （ 見 下 文 第 13(d)段 ）

就 信 託 辦 事 處 涉 及 信 託 資 金 管 理 及 行 政 開 支 計 算 收 取 劃 一

的 年 費。按 現 時 有 關 成 本 計 算，每 個 信 託 戶 口 的 年 費 為 港 幣

21,000 元 。 有 關 年 費 每 年 將 按 相 關 開 支 的 變 動 調 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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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模 式  

 

11. 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的 受 益 人 包 括 智 障（ 包 括 唐 氏 綜 合

症 ）、 精 神 紊 亂 或 自 閉 症 人 士。 受 益 人 須 符 合 申 請 社 署 資 助

康 復 服 務 資 格 或 教 育 局 特 殊 學 校 收 生 資 格 ， 以 及 為 香 港 永

久 性 居 民 和 通 常 居 住 於 香 港。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的 委 託 人 須

為 18 歲 或 以 上 的 受 益 人 家 長 或 親 屬、並 於 簽 訂 信 託 契 約 時

並 非 未 解 除 破 產 的 人 士，及 須 為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。每 名 受 益

人 只 可 以 有 一 名 委 託 人 （ 例 如 受 益 人 父 母 的 其 中 一 方 ）。  
 
12. 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 的 服 務 主 要 分 為 兩 個 階 段 及 四 個

步 驟。兩 個 階 段 分 別 為 委 託 人 在 世 時 及 委 託 人 去 世 後。而 四

個 步 驟 分 別 為 設 立 信 託 戶 口、啟 動 戶 口、管 理 戶 口 及 終 止 戶

口 。 詳 情 如 下 。  
 
13. 委 託 人 須 於 在 世 時 設 立 信 託 戶 口 ：  

 

步 驟 (1)   設 立 信 託 戶 口  
(a)  受 託 人 為 委 託 人 提 供 信 託 契 約 、 意 向 書 等 文 件 的

範 本 。  
(b)  委 託 人 須 在 一 名 律 師 面 前 簽 立 信 託 契 約 ， 並 附 上

意 向 書 和 受 益 人 的 照 顧 計 劃 。 委 託 人 亦 須 訂 立 遺

囑 ， 指 示 於 離 世 後 將 遺 下 的 資 金 轉 移 到 「 特 殊 需

要 信 託 」 戶 口 。  
(c)  委 託 人 須 把 一 筆 指 定 金 額 的 款 項 轉 帳 給 受 託 人

（ 即 「 首 次 注 資 」 2）。「 首 次 注 資 」 的 最 低 金 額

須 不 少 於 十 二 個 月 監 護 委 員 會 為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

力 的 人 士 訂 定 的 每 月 生 活 開 支 上 限  + 當 時 首 年

信 託 收 費 。 這 安 排 的 目 的 是 確 保 在 委 託 人 去 世 後

其 遺 囑 執 行 人 可 能 需 時 變 賣 其 資 產 的 情 況 下 受 益

人 的 生 活 得 以 維 持 。  
(d)  受 託 人 不 會 於 信 託 户 口 啟 動 前 就 首 次 注 資 的 款 項

收 取 任 何 管 理 費 用 ， 亦 不 會 以 首 次 注 資 的 款 項 作

投 資 ， 而 該 筆 款 項 將 會 存 放 於 儲 蓄 存 款 戶 口 。  
(e)  戶 口 設 立 後 ， 受 託 人 會 定 時 與 委 託 人 檢 視 受 益 人

的 照 顧 計 劃 及 財 務 需 要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 若以現時監護委員會訂定的每月生活開支上限（即港幣 17,000 元）為例子，首次注資最少為

港幣 204,000 元 (17,000 x 12) + 當時首年信託收費；若預計每月開支為港幣 20,000 元，首次

注資最少為港幣 240,000 元 (20,000 x 12) + 當時首年信託收費；如此類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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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在 委 託 人 離 世 後 ， 受 託 人 會 啟 動 以 下 的 程 序 ：  
 

步 驟 (2)  啟 動 信 託 戶 口  
(a)  當 受 託 人 收 到 委 託 人 已 離 世 的 通 知 ， 信 託 戶 口 將

被 啟 動 。  
(b)  委 託 人 的 遺 囑 執 行 人 須 從 委 託 人 的 遺 產 （ 包 括 按

照 委 託 人 的 遺 囑 出 售 有 關 資 產 （ 如 有 ） 的 所 得 現

金 款 項 及 連 同 遺 囑 內 指 示 的 其 他 金 額 ） 存 入 信 託

戶 口 （ 進 一 步 注 資 ） 。 當 未 收 到 遺 囑 執 行 人 提 供

的 進 一 步 注 資 時 ， 受 託 人 會 運 用 首 次 注 資 的 資 金

讓 照 顧 者 執 行 照 顧 計 劃 。  
(c)  委 託 人 離 世 後 ， 受 託 人 可 收 取 任 何 人 存 入 受 益 人

信 託 戶 口 的 其 他 款 項，這 些 款 項 須 視 作「 捐 贈 」。

每 筆 注 入 的 資 金 須 不 少 於 港 幣 100,000 元 3。 捐 款

人 須 在 作 出 捐 贈 時 簽 署 確 認 書 ， 確 認 不 可 更 改 經

由 委 託 人 和 受 託 人 雙 方 同 意 的 受 益 人 照 顧 計 劃 。  
 
步 驟 (3)  管 理 信 託 戶 口  
(a)  受 託 人 匯 聚 不 同 信 託 戶 口 的 資 金 作 投 資 ， 並 將 投

資 的 損 益 按 比 例 分 配 予 各 信 託 戶 口 。  
(b)  受 託 人 按 信 託 契 約 及 意 向 書 內 的 指 示 ， 向 委 託 人

指 定 的 照 顧 者 發 放 款 項 ， 並 定 期 檢 視 照 顧 計 劃 的

執 行 情 況 ， 包 括 檢 視 受 益 人 的 財 務 需 要 。  
(c)  照 顧 者 執 行 為 受 益 人 制 定 的 照 顧 計 劃 ， 並 會 定 期

收 到 受 託 人 發 放 的 資 金 ， 主 要 用 於 受 益 人 的 日 常

生 活 、 照 顧 和 發 展 。  
 

步 驟 (4)  終 止 信 託 戶 口  
(a)  受 託 人 會 在 以 下 的 情 況 終 止 信 託 戶 口 ：  

( i )   受 益 人 去 世 ： 如 受 益 人 在 無 立 遺 囑 下 去 世 ，

其 遺 產 將 根 據 現 行 法 例 處 理 ；  
( i i )  信 託 戶 口 內 的 資 金 已 用 完 ： 受 託 人 會 根 據 受

益 人 的 實 際 情 況 及 需 要 ， 轉 介 受 益 人 接 受 適

合 的 福 利 服 務 ； 及  
( i i i )  其 他 原 因（ 如 受 益 人 不 再 通 常 居 住 於 香 港 ）。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約相 等 於六 個 月 監 護 委 員 會 按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數 所 訂 定 的 每 月 開 支 上 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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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一 步 工 作  

 

15. 社 署 於 2018 年 12 月 成 立 了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辦 事 處（ 辦

事 處 ）。除 了 上 文 第 5 段 所 述 的 工 作 外 ， 辦 事 處 正 陸 續 探 訪

家 長 自 助 組 織 及 家 長 資 源 中 心 ， 加 強 有 特 殊 需 要 人 士 的 家

長 ／ 照 顧 者 對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服 務 的 認 識 及 接 受 查 詢；及

為 有 興 趣 申 請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服 務 的 家 長 ／ 照 顧 者 舉 辦 家

長 講 座 及 工 作 坊，讓 他 們 更 深 入 了 解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服 務、

掌 握 其 申 請 細 節 及 注 意 事 項。辦 事 處 將 於 2019 年 3 月 內 開

始 接 受 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 申 請 。  
 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6. 請 委 員 備 悉 「 特 殊 需 要 信 託 」 的 服 務 範 疇 及 推 行 安

排 ， 並 就 信 託 的 未 來 路 向 給 予 意 見 。  
 
 
 
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
2019 年 3 月  




